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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珠海市香洲渔港搬迁渔工租房补助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信息
	申请人姓名

或企业名称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船名号
	
	迁离日期
	

	
	渔工姓名
	
	渔工身份证号
	

	
	
	
	渔工联系电话
	

	申请金额
	租房补助合计

(元)
	小写
	

	
	
	大写
	

	申请人承诺
	1.本人自愿将本申请对应渔船迁离香洲渔港并日常停泊在洪湾中心渔港；

2.本人清楚申请渔工租房补助的前提条件，并承诺租房只供渔船回港雇用的管理渔工居住；

3.如违反本承诺，本人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
	珠海洪湾中心渔港发展有限公司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申请人、有关审核部门各执一份。



